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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宜兴市公共资源交易从业人员

场内行为记分应用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中心各科室： 

为进一步加强对招标代理、拍卖公司的管理，规范公共

资源交易从业人员的场内行为，结合中心工作实际，制定了

《宜兴市公共资源交易从业人员场内行为记分应用办法（试

行）》，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宜兴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3 年 4 月 28 日  

  



宜兴市公共资源交易从业人员场内行
为记分应用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我市公共资源交易市场秩序，强化交易

从业人员场内行为管理，根据《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服务标准

（试行)(发改办法规[2019]509 号)等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公共资源交易从业人员在宜兴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以下简称“交易中心”)从事项目交易

活动时的记分应用。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交易从业人员，是指进入交易中

心参与公共资源交易活动的工程、采购招标代理机构的相关

从业人员，拍卖公司的相关工作人员等。 

第四条  在交易中心开展公共资源交易活动的各类交

易从业人员，应当严格按照交易中心相关程序实行全流程电

子化交易，自觉遵守交易中心各项规章制度。 

第二章  注册学习 

第五条  凡拟参与本市公共资源交易活动的各类从业

人员应在注册申报宜兴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主体信息库的

基础上，进一步更新、完善相关从业人员信息，并对信息的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 

第三章  记分应用 

第六条  交易中心相关职能科室按照职责分工，依据



《宜兴市公共资源交易从业人员场内行为记分标准》(见附件)

对有关交易从业人员场内行为进行记分。记分结果经交易中

心月度工作会议核准后予以公示执行。 

第七条  交易从业人员场内行为采用动态记分累积制。

记分情况按月度公示，公示期为 3 日。公示期满后，记分日

为每月 20 日，每次记分满一周年后清零。 

第八条  交易从业人员对其记分结果有异议的，应当在

公示期内在电子系统中向交易中心提出申诉，由交易中心相

关职能科室组织复查，并在 3 个工作日内将复查结果告知申

诉人。复查结果改变原有记分结果的，应当重新公示。 

第九条  交易从业人员累计记分达到下列分值的，进入

对应时限的业务提升期: 

(一）累计记分 20 分(含 20 分）至 40 分(不含 40 分)时，

进入 30 天的业务提升期; 

(二）累计记分 40 分(含 40 分）至 60 分（不含 60 分)时，

进入 90 天的业务提升期; 

(三）累计记分 60 分(含 60 分）至 80 分（不含 80 分）

时，进入 180 天的业务提升期; 

(四）累计记分 80 分（含 80 分）至 100 分(不含 100 分)

时，进入 270 天的业务提升期; 

(五)累计记分 100 分及以上时，进入 360 天的业务提升

期。 

第十条  进入业务提升期的交易从业人员，交易中心将



通过公共资源交易系统暂停其参与公共资源交易活动；被暂

停前在公共资源交易系统中已承接项目的，应及时更换。 

第十一条  被暂停人员应当及时组织业务学习，积极提

高执业能力，增强遵章守纪意识，并在暂停期限结束后向交

易中心提交解除暂停申请和开展业务承诺的书面材料。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二条  本办法中的记分由交易中心统一汇总应用。 

第十三条  本办法从 2023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